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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二届会议 

临时议程 * 项目6 3 和 7 4

全面彻底裁军 

全面国"际和平与安全制度

1 9 8 7 年 7 月 2 3 日

波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谨向你转递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1 9 8 7 年 7 月 1 7 日关于在中欧裁减军备和 

增加信任的备录忘（见附件）。

谨请将这份备忘录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6 3 和 7 4 的文件分发为荷。

波兰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 

临时代办

米耶奇斯拉夫。戈拉耶夫斯基（签 名 ）

合国 

大 会

* AX42/1 50 o

87-17780



附 件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 

关于在中欧裁减军备和堉加信任的备忘录，

1 9 8 7年 7月 1 7 日于华沙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它愿意对导致实现裁军和加强国际安全特别是在中 

欧的努力作出重大贡献，其以往的各项倡议均表明了这种意愿o 正是在中欧，政 

治和军事上的两个集团存在直接的接触；也正是在中欧，存在世界上最为集中的军 

事潜力。 本区域的局势，对于本大陆所有国家以及其安全利益与此密切相关的各 

国的安全，有着特别重大的影响。

在以往，波兰人民共和国巳经提出若干提议，旨在限制欧洲的军备竞赛以及创 

造能导致更为全面的裁军措施的条件。 这些提议包括1 9 5 7年的建立无核区的 

计划和I 9 6 4 年冻结核军备的计划，这两项计划均与中欧有关o 许多年来，这

些计划一直是国际对话的议题，并有助于寻找觯决办法，以期加强欧洲和世界安全•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状况、特别是在欧洲 

安全和合作会议之后，使得欧洲的高水平军备和车事上的戒备状态失去了根据。 波 

兰政府深信，目前有条件开始采取步骤，以便以水平大大降低的军箏潜力来保证欧 

洲各国未经削弱的平等安全> 这种步骤的结果是减少仍然存在的茌欧洲爆发军事 

冲突的危险，以及特别是防止突然袭击的月能这些步骤如果付诸实施，就会 

通过合作以及更多地考虑到所有参加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国家的利益而有助于在欧 

洲建立共同安全b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以上述前提为出友点，茌此提出一份关于茌中欧裁减军备 

和堉加信任的计划。 该计划的范围包括比利时王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

国、丹麦王匡、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卢森 

堡大公国、荷兰王国、波兰人民共和国的钡土及其领海和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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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计划提出：

1 • 逐渐撖出和（或 ）裁减其种类和数量经过具体规定并相互同意的核武器。 

这种工作将包括各种核武器，只要这些武器不是其他协议的内容，特别包括下列等 

武器：作战和战术导弹，尤其是射程高达5 0 0 公里的导弹；核大炮；具有核能力 

的飞机；以及包括核地雷和核炸弹在内的任何种类的核炸药。 所有这些武器都应 

当茌适当考虑到与撤出和裁减常规武器有关的措施的情况下加以审査。

2 • 逐渐撤出和（或 ）裁减其种类和数量经过具体规定和相互同意的常规武器0 
首先要考虑的应当是，可用于包括突然袭击苍内的进攻性作战行动的具有极大毁灭 

能力和精确度的武器，例如攻击机、坦克、武装直升飞机、包括火箭炮在内的远程 

大炮o 交换各国认为特别具有威胁性和进攻性武器的清单，习能是有益的。

这些措施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使之具体化： 将这些武器及其操作人员撤出该计 

划所设想的无核区，销毁这些武器或将其撖出作战用储备，以便将其改用于和平用 

途或将其置于受国际管制的储存场所。

3 .采取联合行动，以保证犮展出可相互认为是严格属于防御性质的军事理论。 

要实现这一点， 这些理论必须以适当原则为基础，该原则使各国只有理由拥有进行 

有效防御所必不可少的车事潜力。 共同讨论和比较各种车事概念和理论，以及分 

析它们的性质和犮展趋势，月能会有所帮助。

4 . 对于为严格核查所作承诺的履行情况而定的制度，以及对于意义深远的建 

立信任与安全的适当措施，达成协议，包括那些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在整个欧洲实行 

的措施与制度。

这些措施将补充现已有的措施，并可设想一种协议，其中涉及就限制特定种类 

军事活动（例如各自领土上的军事演习和部队结集）的规模和密度的参数问题、交 

换军事情报以及通过何种程序可以迅速澄清使任何一方感到关切的局势等问题《各 

国还应努力将各种独立的空军和海军活动纳入建立信任与安全措施的范围内。



为确保;巳接受的措施能有效地得到执行，将建立一种适当的核查制度。 这种 

制度将包括双方都认为有效的国内和国际监督手段，包括观察和现场视察措施。可 

设立由有关国家和其他国家参加的一个或几个国际机构。 可设想管制制度，其中 

包括：交换进行有效核查所必需的情报；通知和观察撤出和裁减军备的开始阶段和 

完成情况；在撤出军备所经过的区域边界和在各大铁路枢纽站、机场、海港设立监 

督站；以及其他一些措施。 可将双边和多边协商程序纳入这种制度a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已表示愿意在对等基础上接受为实现该计划所必需的任何 

监督办法。

核国家应作出适当的经过协议的保证，補保该计划中所设想的措施发生效用， 

确保无核区内各国的安全，并确保协议中规定的地位得到尊重。

波兰政府之所以提出这项计划，_是因为波兰政庙认为， 该计划有助于在三个领 

土范围，即两个对立的政治军事集团接触线两侧的地带、 中欧、从大西洋至鸟拉尔 

山的整个欧洲， 根据欧洲分阶段平行裁军措施的性质、程序和时间，进行谈判和倡 

iL
该计划与关于上述三个范围的其他提议很一致，这些提议包括： 1 9 8 6年的 

华沙条约缔约国布达佩斯呼吁书（见 A/41/41 1— SZI8147和 Corr. 1 和 2 ， 

附件二），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有关华沙条约组织与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间接触线两侧地带的倡议（见 A/42y333)。
该计划提出了一整套相互补充的措施。 但可根据领土范围和该计划中每项要 

求所述的主题与目标，分别地和分阶段地谈判和执行这些要求。

波兰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可通过其他欧洲国家、包括中立国家和不结盟国家 

的参加，逐渐扩大该计划中设想的应用区域。

该计划的实质内容可成为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进程范围内或结合该进程正在 

举行或今后将举行的各种谈判的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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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撤出和裁减该计划中提到的各种武器的同时，还应承诺不以新设计的武 

器和设备或以改装后的武器来取1^1：述武器，并且不引进特别具有进攻性的完全新 

型武器》

与达成协议有关的另一问题是，历史上形成的某几类武器和军队比例失调和不 

对等的现象，以及以何种方式使占优势的一方将其裁减到商定的水平，从而消除这 

种现象。

协议的措施应以所有各方享有平等权利与安全、均势、对等原则为基础，采取 

这些措施不应捐害任何国家的安全。


